
中長程個案計畫-基本資料表

系統功能介紹及實機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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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課程時間配置

• 系統版面配置

• 角色簡介/作業流程

• 功能介紹
• 主辦研擬/送審

• 主管收發分派

• 主管審查

課程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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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 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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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7年10月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修正：提報計畫時應先立案及登錄於「基本資料表」
（此部分係登錄在GPMnet新系統）



作業流程 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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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項目 作業說明

業務主辦人員

1.填報

(BIF草案版)

 限制：

 立案機關或機構：行政院、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或機構。
 個案計畫期程：計畫期程大於或等於2年。
 個案計畫經費：計畫總經費大於0。

 填報內容：基本資料表(Basic Information Form, BIF)為各相關
子系統共同性之欄位，可直接帶入GPMnet各子系統(陸續改版建
置中，「選項列管」系統先啟用)，使個案計畫全生命週期內各作
業階段之計畫基本資料內容一致，減少重複填報。

 送審/取號：計畫第一次送審，系統依編碼規則產生IPIN，此為
辨識個案計畫之專屬代碼，經配賦後在生命週期內沿用，以維持
使用之唯一性及穩定性。

計畫管理人員

2.審查

(BIF草案版)

 限制：

 個案計畫的填報及審查不可為同一人。

 審查需經自然人憑證認證(目前暫緩)。

 審查內容：個案計畫BIF草案版。

 審查結果：進行審查時，得核定、退回、不予同意或逕予修正。



作業流程 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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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項目 作業說明

業務主辦人員

3.修正

(BIF核定版)

 限制：對已核定計畫(草案版或核定版)啟動計畫調整，可多次調整
產生多版本。

 填報內容(與草案版差異)：

 草案版：上傳計畫書草案書。

 核定版：填列個案計畫核定情形(上傳計畫核定公文書及其核
定本)

計畫管理人員

4.審查

(BIF核定版)

 限制：同BIF草案版

 審查內容：個案計畫BIF核定版。

 審查結果：進行審查時，得核定、退回或逕予修正。

計畫管理人員

結案

 限制：對已核定計畫進行結案作業。

 定義：計畫結案不可再調整計畫，且不提供BIF資訊至其他
GPMnet子系統(管制計畫不得進行編號連結)。



• 課程時間配置

• 系統版面配置

• 角色簡介/作業流程

• 功能介紹
• 主辦研擬/新增個案計畫(調整基本資料)

• 主辦管考審議/審查

課程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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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料表（BIF）之架構

計畫名稱
中（英）文均可
單行文字輸入框(限100個字元)

個案計畫統一編號
系統依編碼規則產生編號，並顯示如
「A0-2170-0156」

計畫類別
計畫類別選單，並顯示如「公共建設-下水
道次類別」

計畫期程
時間選單，並顯示如
「○○○/01/01~○○○/12/31」

計畫主管機關 依主辦登入資訊顯示機關全稱，如「內政部」 經費需求(千元) 200,000,000

計畫主辦機關
依主辦登入資訊顯示機關全稱，如「內政部
營建署」

計畫主辦單位
依主辦登入資訊顯示機關全稱，如
「下水道工程處」

聯絡人員 李○○ 職稱 ○○○

電話 02-○○○ 電子信箱 ○○○@○○○.gov.tw

計畫目標
 多行文字輸入框，500字元。
 請以條列式、量化說明計畫目標，如「104至109年6年間提升整體污水處理率12%及公共污水下水道

普及率9%。」

計畫效益

 多行文字輸入框，500字元。
 請以條列式、量化說明計畫效益，如：

1.帶動約1兆7,000億元之經濟效益
2.增加820億元中央税收
3.創造18萬個就業機會

主要績效指標

 主要績效指標逐筆新增，並以條列式、量化形式說明，如：
1. ○○○航廈啟用(110年)後每年客運量（3,000萬人次）
2. ○○○航廈啟用(110年)後每年貨運量（450萬噸）
3. ○○○航廈啟用後10年(120年)的每年目標客運量（5,000萬人次）
4. ○○○航廈啟用後10年(120年)的每年目標貨運量（400萬噸）



作業 項
角色

功能
業務主辦人員 計畫管理人員 管考總管

研擬
1 新增個案計畫 

2 調整基本資料 

審議 3 審查 

搜尋
4 搜尋 

5 報表 

設定

6 前置作業設定 

7 管考立案 

8 計畫移轉 

9 計畫分辦 

10 計畫結案  

 行政院各機關人員皆應配予「業務主辦人員」權限。
 機關內僅予許建立3個帳號有「計畫管理人員」權限。

功能說明 (1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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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功能與角色對照表



功能說明 (2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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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

1
新增個案
計畫

 計畫清單：顯示待研擬BIF草案版。

 新增計畫：點選上方〔新增計畫〕，開啟BIF填報視窗。

 修改計畫：點選〔編修〕圖示，開啟BIF填報視窗，若為被退回修
正計畫，BIF填報視窗上方會顯示審查意見。

 刪除計畫：勾選未有送審紀錄(沒有IPIN)的計畫，點選上方〔刪除
計畫〕進行刪除。

 計畫送審：完成填報，點選〔送審〕，第一次送審，系統依編碼規
則自動產生IPIN。

2
調整計畫
基本資料

 計畫清單：顯示待研擬BIF核定版(已有核定紀錄)。

 修正計畫：點選上方〔修正計畫〕，開啟所屬單位已核定計畫清單
視窗，選擇欲修正之計畫，點選〔確認送出〕關閉視窗後，計畫清
單顯示待研擬的計畫。

 修改計畫：點選〔編修〕圖示，開啟BIF填報視窗，若為被退回修
正計畫，BIF填報視窗上方會顯示審查意見。

 計畫送審：完成填報，點選〔送審〕。



項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

3 審查

 計畫清單：顯示待核定BIF草案版或BIF核定版計畫。

 計畫審查：

 點選〔審查〕圖示，開啟審查視窗前，檢核「業務主辦人員與計畫
管理人員不得為同一人！」。

 審查結果：選項有「核定」、「退回修正」及「不予同意(限BIF草案
版)」，選擇「退回修正」及「不予同意」須填寫審查意見。

 逕予修正：計畫管理人員審查個案計畫時，可點選〔編修〕圖示，修改
BIF內容，不須退回至業務主辦人員。

4 搜尋

 一般查詢(計畫清單)：

 查詢範圍：全部(含未送審沒有IPIN)的計畫。

 排序：點選欄位名稱，依該欄位排序。

 篩選條件：點選時顯示查詢條件，可篩選計畫。

 審查紀錄：點選「狀態」欄位資料，查詢審查紀錄。

 預覽列印：點選「計畫名稱」欄位資料，預覽計畫內容。

 匯出Excel：將清單內容匯出Excel檔案格式。

 匯出Ods：將清單內容匯出Ods檔案格式。

功能說明 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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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

 進階搜尋：可設定搜尋條件並自訂產出欄位，系統自動儲存最多
十筆歷史查詢紀錄。

5 報表 查詢業務主辦人員送審後30天、60天及90天內待核定的計畫。

6 計畫分辦 可變更機關內「個案計畫基本資料(BIF)」的「主辦單位」資訊。

7 計畫結案
對機關內已核定計畫結案，需填「結案原因」和「結案說明」，結案
資料可暫存，若執行結案就不可再修正計畫。

功能說明 (4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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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說明 (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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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醒事項

 計畫預覽：取得IPIN後才可列印，區分草案版及核定版，掃瞄QR Code，
通過帳號驗證可查詢BIF最新內容。

 連結個案計畫：計畫清單顯示資料是已取得IPIN的所有計畫。

 填報個案計畫及審查個案計畫不得為同一人。

 存檔檢核：必填(註記*)及填報內容，若不符合規範，於該欄位下方以紅字
提醒。

 BIF草案版及核定版差異
差異 BIF草案版 BIF核定版

定義 新增至第一次核定 (單一版本) 調整計畫基本資料後 (多版本)

功能位置 研填報(新增計畫)
第一次送審依編碼規則產生IPIN

調整計畫基本資料(修正計畫)

待辦條件 待研擬BIF草案版
(未有核定紀錄)

待研擬BIF核定版
(有核定紀錄且修正中)

審查結果 核定、退回修正、不予同意 核定、退回修正

填報欄位 經費需求、計畫書草案 計畫核定經費、個案計畫核定公文書
及其核定本



中長程個案計畫

系統功能介紹及實機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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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課程時間配置

• 系統版面配置

• 角色簡介/作業流程

• 功能介紹
• 主辦研擬/送審

• 主管收發分派

• 主管審查

課程大綱

13



角色 內容

主辦 計畫填報及送審。

主管收發 將主辦填報的計畫分派給主管人員。

主管
審查主辦填報資料內容，可提供審查
意見。

系統角色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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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長程個案計畫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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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課程時間配置

• 系統版面配置

• 角色簡介/作業流程

• 功能介紹
• 主辦研擬/送審

• 主管收發分派

• 主管審查

課程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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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：
點【主辦】>【計畫研擬】作業功能

點《新增計畫》鈕，可進入編輯計畫畫面

若計畫已新增，可直接點選《編修》鈕，進入編輯畫面

系統操作說明-計畫研擬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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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
表一、摘要資料表

操作步驟：
點【表一、摘要資料表】章節

輸入欄位資訊，有(*)代表必填

1

2

3

『計畫編號』需存檔，系統才會自動產生

『計畫期程』年份會影響後續章節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
《載入去年計畫》可帶入以前年度計畫

5 6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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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
表二、計畫內容摘要表

1

2

3

操作步驟：
點【表二、計畫內容摘要表】章節

輸入欄位資訊，有(*)代表必填，以《新增》或直接輸入方式填寫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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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
表三、績效指標、衡量標準及目標值

操作步驟：
點【表三、績效指標、衡量標準及目標值】章節

輸入欄位資訊，有(*)代表必填，以《新增資料》方式執行。依照
表一、摘要資料表之期程，填寫年度目標值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
1

3
2

20



系統操作說明
表四、經費需求表

1

3

2

操作步驟：
點【表四、經費需求表】章節

勾選欲產出的欄位資訊，『經費來源』必選，點《產生經費表》可產生
表格。依照表一、摘要資料表之期程，顯示經費年度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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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
表五、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

操作步驟：
點【表五、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】章節

針對各問題皆需選擇，此章節屬必填欄位，『備註』可加註說明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
1

3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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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
表六、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

操作步驟：
點【表六、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】章節

第一部分(由機關人員填寫)

第二部分(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)

1

3

2

輸入各欄位資訊，有(*)標題代表必填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
23

注意：
1.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預計於

108年7月起修正本檢視表
，屆時請配合辦理。

2. 前開修正作業實施後，本
系統未及配合修正前，請
以附件上傳本檢視表。



系統操作說明-附件上傳

1

2

5

4

3

操作步驟：
點【附件上傳】章節

點《瀏覽》鈕

選擇欲上傳檔案，點《開啟舊檔》

檔案名稱會帶入畫面，可修改，點《上傳》鈕

『已上傳區』會顯示已上傳檔案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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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-總體關聯檢查

1

2

操作步驟：
點【總體關聯檢查】章節

所有章節資料輸入完成，檢查【成功】即可勾選『填寫完畢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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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-主辦送審

1

操作步驟：
點【主辦】>【計畫送審】作業功能

勾選欲送審計畫

點《確認送審》鈕，即可完成送審。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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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課程時間配置

• 系統版面配置

• 角色簡介/作業流程

• 功能介紹
• 主辦研擬/送審

• 主管收發分派

• 主管審查

課程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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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審查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由主管收發窗口指定主管研考人員。

（二）進行計畫初審結果作業，初審結果(同意報院/退回修

正)，決定計畫送至行政院組室審查或退回主辦修正

作業。

系統操作說明-主管審查與彙撰

28



系統操作說明-主管收發

操作步驟：
點【主管收發】>【計畫分派】作業

勾選欲分派計畫

點《分派審查人員》鈕

選擇分派單位及人員，點《確定》

執行《確認送審》鈕即可

1
2

5

4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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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課程時間配置

• 系統版面配置

• 角色簡介/作業流程

• 功能介紹
• 主辦研擬/送審

• 主管收發分派

• 主管審查

課程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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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-主管審查

1

2

操作步驟：
點【主管】>【計畫審查】作業功能

點《初審意見》鈕，即可進入審查畫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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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
主審表

1

操作步驟：
點【主審表】頁籤

輸入各欄位資訊，有(*)代表必填；『初審結果』、『呈報』屬下拉選單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
3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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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
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

操作步驟：
點【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】頁籤

各檢視項目內容，均必須勾選，有(*)代表必填

各欄位輸入完成後，點《存檔》鈕

2

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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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-主管審查/送出

1

2

3

操作步驟：
點【主管】>【計畫審查】作業功能

勾選欲送審計畫

點《確認送審》鈕，即可完成送審。

EX：同意報院→往上層送出

退回修正→退回主辦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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